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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轻罪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实践面临“一刀切”入罪标准与复杂社会现实的冲

突。当前刑事政策转向“严而不厉”模式，醉驾案件数量激增，但僵化的酒精含量标准忽视驾驶情境差

异，且刑罚附随后果远超刑罚本身，加剧社会治理矛盾。现有出罪路径存在显著缺陷。对此，需构建体

系化出罪机制：实体层面应明确“情节显著轻微”的具体情形；程序层面通过案件分流、非刑罚措施优

化司法资源配置，兼顾效率与公正。研究主张，轻罪治理需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体权利，推动刑事司法从

惩罚转向治理，最终通过立法细化、司法规范与社会政策协同，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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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misdemeanor governance,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faces a conflict between a “one-size-fits-all” standard 
for incrimination and complex social realities. The current criminal policy has shifted towards a 
“strict but not severe" model, leading to a surge in drunk driving cases. However, the rigid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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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hol content standard overlooks differences in driving contexts, and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penalties far exceed the punishment itself, exacerbating social governance contradictions. Exist-
ing pathways for non-conviction exhibit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In response, there is a need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mechanism for non-conviction. On the substantive level, specific circum-
stances constituting “significantly minor circumstances” should be clarified. On the procedural level, 
judi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through case diversion and non-penal measures,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justice.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misdemeanor governance must balance 
public safe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promoting a shift in criminal justice from punishment to gov-
ernance. Ultimately, through the synergy of legislative refinement, judicial standardization, and so-
cial policies,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rime control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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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现状 
现阶段，我国刑事治理呈现轻罪化倾向，立法机关秉持能动立法理念设立多项轻刑规范，司法实务

中轻微犯罪案件总量与占比持续攀升，据 2023 年最高检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统计，2023 年我国受理审

查起诉案件中危险驾驶罪占比 22%，1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罪名。2023 年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

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 2023 年《意见》)主要采取了“但书出罪”的模式[1]，其第十二条

规定了在无其他加重情节时，五个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根据 2025 最高检工作报

告统计，在 2024 年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犯罪 32.4 万人，实际起诉 27.6 万人，同比分别下降 41.7%和

16%2，但是一年将 27.6 万人打上罪犯的标签，对个人来说，其刑罚附随后果所带来的就业歧视问题将严

重影响本人以及其子女的未来生活，并且这种影响的严厉性可能超过刑罚本身；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

每年因为“醉驾”等危险驾驶产生 30 多万罪犯，也并不是一件好事[2]。如此巨大数目的潜在失业人口，

在劳动力资源逐渐短缺的现在，明显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无论是对于危

险驾驶人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可见单纯提高入罪标准的做法并不能实质上

解决危险驾驶案件高发、判罚人数巨大的结构性矛盾。 
基于此形势，推进危险驾驶案件治理工作需要刑事诉讼的体系化发展，核心在于构建双轨制治理路

径：一方面严格限缩刑事追诉程序的启动，另一方面完善多层次出罪制度体系。针对轻罪案件特性，应

当深化“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实施效能，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出罪机制的协同发展。特别是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已实现相对不起诉广泛适用的实践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类型化出罪标准、构建阶梯

式处理体系，通过实体出罪条款的精细化解释与程序出罪路径的制度化设计，实现刑事治理体系从“惩

罚犯罪”向“权利保障”的转型。 
 

1数据来源：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3/t20240309_648173.shtml。 
2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5)，https://www.spp.gov.cn/spp/tt/202503/t20250315_6905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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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出罪的现实需求 

1、司法实践的双重矛盾 
司法程序层面：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率低 
据 2021 年至 2024 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统计，我国在 2021 年至 2024 年上半年的不

起诉率分别为 16.6%3、26.3%4、25.5%5、19.7%6。在司法实践中相对不起诉制度适用率偏低的问题，主

要源于多重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制约。一方面，传统司法理念仍存在“构罪即诉”的惯性思维，部分检察

官对宽缓化司法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担心适用相对不起诉可能引发“放纵犯罪”的社会质疑，导致自

由裁量权行使趋于保守。另一方面，现行考核机制过度强调“起诉率”“定罪率”等量化指标，变相压

缩了检察官的程序选择空间，加之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标准如“情节轻微”缺乏明确指引，审批程序繁琐

且责任风险较高，进一步抑制了制度活力。这种现状不仅弱化了审前分流功能，也影响了刑事司法体系

“宽严相济”价值的充分实现。 
治理效果层面：刑罚标签泛化导致再犯预防功能弱化 
我国当前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但刑罚标签泛化现象仍呈现结构性

矛盾。尽管《刑事诉讼法》确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成年人前科查询系统在公务员招录、行

业准入等领域的泛化适用，使“犯罪人”身份成为终身枷锁。例如，网约车、外卖平台通过强制查询前

科实施就业排斥，实质将刑罚延伸为“隐性社会制裁”。更值得警惕的是，基层治理中“重点人员管控”

机制将刑释人员纳入网格化监控体系，以“维稳”逻辑替代“复归”逻辑，导致刑罚标签与治安管理标

签叠加，形成“双重污名化”效应。上述原因导致犯罪人虽已服刑完毕，但却无法回归社会，极易成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难以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 
2、建立出罪机制的必要性 
建立出罪机制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具体化。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核心在于强调刑罚的补充性与克制性，

要求刑事制裁仅在社会危害性达到必要程度时方可介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体系化出罪机制，正是通

过区分行为的“抽象危险”与“实质危险”来实现这一原则。例如，对血液酒精含量略超标准但驾驶时

间极短、未进入公共道路或已采取代驾接替等情形，若机械适用入罪标准可能造成刑罚与行为危害性明

显失衡。此时，通过紧急避险、情节显著轻微等出罪路径，将缺乏实质法益侵害可能性的行为排除犯罪

圈，既体现了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立场，也避免以刑罚过度干预公民日常生活，彰显了国家权力对个

人自由的最小侵害原则。 

3. 现有出罪路径分析 

1、程序出罪：附条件相对不起诉的实践探索 
在醉驾案件的程序化出罪方式中，附条件相对不起诉的尝试呈现出显著的实践价值与规范张力。根

据《刑事诉讼法》第 177 条第 2 款之规定，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案件享有相对不起诉裁量权[3]，
该条款构成醉驾案件程序出罪的规范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各地通过司法解释对“犯罪情节轻微”进行

量化确定，如浙江省将酒精含量阈值提升至 170 mg/100 ml，湖南省则采用“血液酒精含量 + 情节要素”

的复合认定模式。这种地域差异化解释虽体现了能动司法的实践，却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屡见不鲜，经

对比，酒精含量在 140 mg/100 ml 且无任何从重处罚情节的醉酒行为，在浙江地区可获得不起诉或者定罪

 
3数据来源：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03/t20220308_547904.shtml#1。 
4数据来源：2022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303/t20230307_606553.shtml#1。 
5数据来源：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403/t20240310_648482.shtml#1。 
6数据来源：2024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https://www.spp.gov.cn//zdgz/202408/t20240807_6626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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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刑的处理，而在四川地区该情节则不符合其不起诉条件，这种司法裁量标准的地区差异已有实质侵蚀

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嫌疑。 
在此背景下，“瑞安模式”的创新实践具有制度突破意义。瑞安市检察机关创设的“公益服务考察

机制”，要求嫌疑人在完成 30 小时社区服务并经过三个月考察期后，方可获得不起诉决定。该机制通过

行为矫正与社会复归的双重路径，将刑事制裁的刚性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柔性，数据显示在瑞安模式中，

90%的醉驾案件行为人在完成规定的公益服务后都会主动要求加入志愿者协会[4]，继续参加志愿服务，

体现了其较不错的柔性治理效果。 
然而，其制度的合法性面临三重疑问：其一，法律依据存在瑕疵，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

定检察院可对嫌疑人附条件相对不起诉，而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373 条第二款也仅规定检

察院可对不起诉人给予其他处分提出检察意见；其二，与法定构成要件存在冲突，将公益服务加考察期

作为附条件相对不起诉条件，有架空“犯罪情节轻微”法定标准的嫌疑；其三，考察条件不够完善，30
小时的公益服务可能难以实现特殊预防或者教育目的，且缺乏相关的评估指标体系。更需警惕的是，出

罪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可能导致高度的司法腐败风险。 
2、实体出罪：刑法但书条款的适用 
《刑法》第 13 条但书规定作为总则性出罪条款，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难题。

从理论逻辑层面，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通过类型化行为直接推定危险存在，导致但书适用的结构性障

碍：若醉酒驾驶行为已满足“血液酒精含量 ≥ 80 mg/100 ml”的法定标准，则构成要件该当性即包含立

法者对抽象危险的确认，此时再以“情节显著轻微”否定犯罪成立，实为对构成要件效力的否定。而在

司法实践中则体现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审判机关为避免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显性冲突，普遍采用“证据

排除”的隐性出罪路径，通过质疑血液检测程序合法性等技术性理由替代实体判断，导致但书条款沦为

象征性存在；另一方面，个别法院机械套用但书宣告无罪时，往往陷入说理空洞化困境，如《刑事审判

参考》(总第 94 集)所载第 895 号唐浩彬危险驾驶案，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为 206.7 毫克/100 毫升，醉酒

程度特别严重，仅以“只发生轻微碰、擦后果的，可以根据具体情节，认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适用‘但

书’条款不作为犯罪处理或免于刑事处罚处理。”为由出罪，却未阐明其严重醉酒驾驶所导致的抽象危

险消弭的具体依据，也印证了周光权教授关于但书适用“方法论贫困”的批判。 
张明楷教授认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的抽象危险犯，并指出“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

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醉酒驾驶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

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总的来说，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

驾驶机动车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5]周光权教授也在《刑法各论》中提出：“醉酒

驾驶机动车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在达到醉酒状态时仍然驾驶机动车为准。只要车辆驾驶人

员 100 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 毫克时的驾驶行为，就是醉酒驾驶。对犯罪的成立，不能

再附加其他条件。”[6]总的来说，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并

成立犯罪，而在另一方面却以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来宣告其无罪，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

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对其一味地适用但书出罪，有否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嫌

疑。 
当前实体出罪机制的核心矛盾，实质折射出抽象危险犯立法范式与个案正义需求的深层矛盾。在维

持现行醉驾入罪标准的前提下，单纯依靠但书条款或司法裁量权难以实现体系性突破，亟需通过立法修

正建立梯度化责任体系，或由最高司法机关构建类型化出罪清单，方能在法安全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求

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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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建议 

1、明确出罪标准 
明确出罪标准是构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体系化出罪路径的关键，其意义与作用体现在法律价值、司

法实践和社会效果的多维平衡中。从法律价值层面，出罪标准通过突破抽象危险犯的僵化适用，将“无

实质危险”行为不认定为犯罪，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又落实了比例原则，避免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对

公民权利的侵害。司法实践层面，通过列举“挪车型驾驶”“隔夜醉驾”等典型出罪情形，可统一裁判

尺度、破解“同案不同判”困境，同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使检察机关对符合紧急避险等情形的案件快

速分流，集中力量惩治恶性醉驾，提升司法精准性。 
社会效果层面，出罪标准的明确能缓解“一刀切”入罪引发的社会矛盾，例如对特殊职业者或农村

地区偶发行为的出罪化处理，既传递了法治温度，又通过衔接行政处罚、社区矫正等非刑罚措施推动社

会治理多元化，避免“犯罪标签”对个体的长期负面影响。总体而言，明确出罪标准是实现“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关键路径，通过规范入罪与出罪的二元模式，推动司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进阶，最终服

务于公共安全与个体权益的均衡保障。 
2、构建分流式案件处理体系 
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程序性分流机制构建，需依托刑事诉讼程序的递进式过滤功能，通过公检法

三机关的协同配合形成阶梯化处理体系。这一体系设计的核心在于实现案件的科学分流与司法资源的优

化配置，同时兼顾惩治犯罪与教育挽救的双重价值。 
首先是激活公安机关的微罪处分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2、163 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

的案件，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移交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

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7]。以及 2023 年《意见》第四条“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和

本意见的规定决定是否立案。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赋予公安机

关对轻微违法行为的程序裁量权，在立案阶段将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排除在外，避免刑事程序的启动，更

有利于保障人权，减少当事人的内心煎熬。 
其次是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权，相对不起诉制度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

要体现，对于人权保障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审慎行使

公诉权，避免过度追诉对犯罪嫌疑人造成“犯罪标签”的终身负累，有效维护其人格尊严和发展权利；

另一方面，这一裁量权的行使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既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扩张，又

通过非刑罚化处理促进被不起诉人顺利回归社会，在刑事司法领域实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

衡，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文明理念。 
最后是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法院审判权独立是法治国家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的基石。其核心作用在

于通过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不当干预，确保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和事实作出公正裁判，维护

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防线的权威性，在审理危险驾驶案件中，被告人通常会选择认罪认罚，以取

得宽大处理，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多采用速裁程序，而在庭审实质化的要求下，法院仍需恪守证据裁

判原则与正当程序底线。虽然速裁程序通过简化庭审流程提升了诉讼效率，但法官仍须对认罪认罚的自

愿性、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践中，部分法院探索建立“简程序不

减权利”的审理模式：一方面通过庭前会议固定无争议证据，缩短庭审时长；另一方面强化关键证据的

当庭质证，要求公诉机关对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程序、执法记录仪视频等核心证据进行可视化示证，防止

“形式化庭审”侵蚀司法公正。这种改革既回应了案件数量激增的现实压力，又坚守了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方向，彰显了审判权独立运行下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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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出罪体系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谦抑性对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双向约束。立法上，通过设置动态出罪

要件，将传统“一刀切”的起诉模式转向兼顾公检法三家判断的复合标准，本质上是严格限缩刑事追诉

程序的启动；司法上，要求裁判者综合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衰减因素，赋予其根据个案情节进行非罪化

处理的裁量空间。这种“入罪谨慎、出罪充分”的规范构造，既避免刑事法网过度扩张，又推动刑罚资

源集中于真正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实现了刑法社会保障功能与谦抑性原则的有机统一。其通过相对

不起诉、速裁程序等机制对案件分类处理，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案多人少”矛盾，集中力量

办理复杂案件，提升诉讼效率；并且，程序分流强化了人权保障，避免“一刀切”追责的弊端，通过严

格审查证据合法性、动态化出罪设计，为情节显著轻微或存在特殊情形的行为人提供非罪化出口，减少

过度刑事化的负面效应；最后，分流机制将罪刑相适应原则具象化，结合驾驶环境、主观恶性、社会危

害等综合情节灵活处理，推动个案公正与社会修复，例如通过刑事和解、社区服务等替代性措施实现教

育矫治功能。最终，程序分流既契合刑法谦抑性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能促进刑事司法从“惩

罚本位”向“治理导向”的转型，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兼顾个体权利保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治理

效果的统一。 
3、建立配套机制 
首先是对酒驾人员进行社区矫正与强制戒酒治疗，这种治疗矫正措施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

个体价值。社区矫正通过公益劳动、法治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式，帮助酒驾人员重建责任感与法律意识，

同时强化社会监督以降低再犯风险；强制戒酒治疗则通过专业医学干预，针对性解决酒精依赖问题，从

源头上消除酒驾隐患。二者结合既体现了法律惩戒的威慑性，又彰显了人文关怀的修复功能，通过“惩

戒–教育–治疗”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不仅能有效保障公共交通安全，更能促进个体行为矫正与社会

关系的修复，实现标本兼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其次是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通过有条件地封存情节轻微、社会危害较低的醉驾、超速等危

险驾驶犯罪记录，既能够避免行为人因“犯罪标签”长期遭受就业歧视与社会排斥，促使其主动接受教

育惩戒、重塑守法意识，从而有效降低再犯风险；又可通过司法宽容引导公众理性认识犯罪分层治理理

念，推动社会从单纯惩罚转向修复性治理，减少因过度严苛的犯罪附随后果引发的对立情绪。同时，该

制度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使执法机关更聚焦于恶性危险驾驶行为的精准打击，形成“宽严相济”的

动态治理格局，最终实现犯罪预防、社会融入与公共安全的良性平衡。 
最后是建立出罪决定的公开说理与案例指导制度，其一，通过公开释明出罪依据和法律逻辑，可强

化司法透明度，消除公众对“选择性司法”的疑虑，增强司法公信力；其二，案例指导机制能统一法律适

用标准，避免同案异判现象，既约束司法裁量权的任意性，又为类案处理提供可参照的裁判规则；其三，

该制度通过具象化的说理示范，既能倒逼司法机关提升裁判文书说理质量，又能向社会传递行为规范边

界，实现“裁判一案、教育一片”的法治教育功能，推动危险驾驶治理从单纯刑事威慑向规则之治转型。 

5. 总结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出罪机制构建，本质上是轻罪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探索。通过司法限缩实现个案

正义，通过程序创新提升治理效能，通过立法与社会政策协同保障系统性人权，方能实现犯罪控制与社

会修复的平衡。未来，需持续深化刑事一体化实践，推动危险驾驶案件治理从“惩罚主导”向“恢复性

司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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